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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573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惠泉啤酒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7-026 

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废旧设备处置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通过公开

招标方式处置部分废旧设备。 

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。 

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 

 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。 

 本次交易豁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一、交易概述 

1．交易的基本情况 

2017年6月30日公司与惠安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签订土地收储的协议

约定，公司需在收储宗地协议签订后60日内搬迁腾房。详见公司2017年7

月4日刊登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及上海证

券交易所网站 www.sse.com.cn《关于政府收储公司部分土地的公告》（公

告编号：2017-024）。搬迁腾房过程中，存放在收储宗地的部分废旧设备

由于使用年限长、已严重磨损、搬迁拆卸过程中严重破坏且无留用价值，

公司拟将该部分废旧设备通过公开招标方式处置转让。2017年7月9日，公

司履行公开招投标相关事宜及评审程序，中标单位为厦门市更新物资回

收有限公司，中标价格为768万元。 

2017年7月11日，公司与中标单位厦门市更新物资回收有限公司签订

了《设备转让合同》，该事项董事会审议通过后生效。目前，公司已收

到厦门市更新物资回收有限公司支付的第一期设备转让金384万元。公司

将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对该笔款项进行相应会计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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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审议情况 

公司于2017年7月11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废旧设备处置的议案》。董事会同意通过公开招标方式处置转让

该部分废旧设备，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涉及本次废旧设备处置的具体

事宜并签署相关合同及文件。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废旧设备处置事项发

表了独立意见。本次废旧设备处置事项未构成关联交易。 

本次交易预计将产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超过公司最近一

期经审计净利润的 50%。公司 2016 年度基本每股收益为 0.01 元，低于 0.05

元。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

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业务指引》及《公司信息披露暂缓与豁免事务管

理制度》等规定，本次交易豁免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介绍 

交易对方：厦门市更新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

1．公司概况 

法定代表人：郑碧珊 

注册资本：400万元 

注册地址：厦门市思明区豆仔尾路296号一楼 

经营范围：生产性废旧金属及生活性废旧物资收购、销售（不含危

险废物）；报废汽车拆解；房屋租赁；批发、零售钢材、家具。 

2．交易方关系说明 

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在关联关系，本次废旧设备处置事项不构成关

联交易。 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本次交易标的为存放在收储宗地的部分使用年限长、已严重磨损、

搬迁拆卸过程中严重破坏且无留用价值的废旧设备，包括部分酿造设备、

包装设备、动力设备、配电设备以及厂区管线。截止2017年6月30日，本

次公司拟处置的废旧设备账面净值合计为0元。本次交易所涉及处置的设

备不存在抵押、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，不涉及诉讼、仲裁事

项或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，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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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交易的基本内容及定价情况 

1．招标情况 

2017年7月9日，公司履行公开招投标相关事宜及评审程序，中标单位

为厦门市更新物资回收有限公司，中标价格为768万元。 

2．付款方式及交付日期  

转让方：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甲方”） 

受让方：厦门市更新物资回收有限公司    （以下简称“乙方”） 

本合同签订当日，乙方应付给甲方50%的设备转让金，即人民币叁佰

捌拾肆万元整；2017年8月10日前乙方应再付给甲方30%的设备转让金，

即人民币贰佰叁拾万元整；2017年8月25日前乙方应再付给甲方20%的设

备转让金，即人民币壹佰伍拾肆万元整。项目结束经甲方验收合格后，

无息退回合同保证金，由甲方开具增值税发票给乙方。 

本项目工期按招标公告确定为50天（日历天数），即2017年7月11日～

8月30日。乙方若在甲、乙双方约定的时限内无法按期完成，甲方有权停

止履约，并取消乙方的合同保证金，乙方人员应即时撤出甲方厂区。 

五、资产处置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情况 

1．本次废旧设备处置事项有利于盘活公司资产，优化资产结构，提

高资产运营效率，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目标。 

2．本次废旧设备处置预计将增加公司当期损益 560 万元（未经审计

数）。最终影响金额须以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，敬请投

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，及时披露本次废旧设备处置事项的进展情况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； 

2．公司与厦门市更新物资回收有限公司签订的《设备转让合同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福建省燕京惠泉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 

 董   事   会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七年七月十一日   


